
《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JDLA-01-P01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修改必要性公示

一、区位概况
JDLA-01-P01地块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桂林洋大

道与兴洋大道交叉口西北侧。规划用地面积为4.47公顷。

二、拟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地块为《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JDLA-01-P01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商业≥70%，

商务≤30%），容积率≤1.5，建筑密度≤45%，绿地率≤30%，建筑限高

≤20 米。

随着江东新区的开发建设不断推进，市场对酒店的需求急剧上升，

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升桂林洋片区商业服务水平，拟对桂林洋

大酒店项目进行改扩建。现行控规规划指标制约了项目发展，需调整

JDLA-01-P01地块的建筑限高等相关控制指标。

三、修改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2）《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订版）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3）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

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组织编制机

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组织编制机关对

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依法报批。

2、政策依据

（1）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琼府

〔2021〕44号）

鼓励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允许土地用途改变。因规划调整以及产业发展需要，各类

产业项目用地可以依法改变地用途用于除市场化商品住宅用地以外的项目(含安居房、租

赁住房项目)建设。

（2）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

府办〔2021〕12号）

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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